
安息日與工作
經文：約5:1-18

一．安息日的來源(創2:1-3)

神安息了創造工作，定為聖日。但保守看顧之工作未停止。

二．十誡的第四誡(出20:8-11; 35:1-3)

要以色列人遵守，敬拜神。

三．以色列人違背安息日之誡命

例如在安息日檢柴(民15:32-36)，辦私事(賽58:13-14)。但以色列民後來

在形式上安息日不作事，但心中仍然不守法，以至神厭惡他們所守的安息日

(參詩95:8-11; 來3:15-19; 4:5-11)。

四．耶穌在安息日作了好些救人的工作

1.學生在安息日拿麥穗吃(太12:1-8)。

2.主在安息日醫治一個枯手者(可3:1-6; 路6:6-11)。

3.醫治一個駝背女人(路13:10-17)。

4.醫治患水臌的人(路14:1-6)。

5.醫治畢士大池旁三十八年的病人(約5:1-18)。

五．主在安息日工作的原則

醫人，救人危困，體貼門徒飢餓，幫助無人幫助的。祂盡量利用時間工

作。所以安息日除了敬拜神以外，與人相交，享受屬靈的福分，也不要忘記人

的困苦。

結論：

我們如何善用安息日？心靈有否安息？如何工作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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